中華宣道會黃埔聯福堂主日講道撮要

講員：陳業剛先生
日期：2003年3月9日

講題：與神同行
經文：創五：21-24

想起與神同行，大家很容易覺得是件很偉大的事。當然啦，與我們的造物主同行，還不是一些超高的屬靈經歷，不是魂遊象外，就一定是上第三層天的經歷。如果按著這個標準，可能我們信主的一生真正與神同行的日子不多。哪怎麼辦呀，我們的一生如果不是與神同行，那又是與誰同行呢？我們豈不都是枉稱為基督徒麼？

釋經

當我們看關於以諾的經文時，就好像在人類不停的犯罪模式找到一點希望，因為聖經在描述亞當夏娃，該隱亞伯的犯罪後，第一次出現了一個沒有犯罪記載的人物，而其中最吸引的我們往往就是以諾神祕的結局，到底他是怎樣被神取去的呢？以致好像希伯來書11:5節中所說，「不至於見死」。經文中曾提及以諾與神同行，這是不是就是意味著因為以諾在世曾得到「與神同行」的秘笈，以致他可以被神取去。所以今次我們的焦點將會放在「與神同行」的這個主題上。

如果仔細注意經文的結構，我們會發現原來與神同行出現了兩次。聖經中一些字句的重複，往往就是希望吸引我們的注意，發揮一個好像括號的作用，要我們特別留心其中的內容。但一看之下，在兩次「與神同行」中間，竟是：「並且生兒養女。以諾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」，似乎一點也不屬靈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。

這使我們不期然想探究「與神同行」的真正意義。如果翻查聖經，我們會發現與神同行只在此處及稍後的6:9節中出現過，後者是描述義人挪亞，兩段都不是對「與神同行」進行了定義，不過卻有一個共同的地方，就是以諾及挪亞都是在敗壞世界中的義人。

與神同行就是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存謙卑的心

於是我再查考聖經，發現還有一處有與神同行的記載，就是在彌迦書6:8節中所描述中的，這段經文之前是對獻祭的反省，我們向神獻的是什麼呢，是空空的宗教外表儀式嗎？先知說不是：「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，或是萬萬的油河嗎？」，他要的是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。原來與神同行不是單單追求一種屬靈的活動，行公義好憐憫都是指向人生活的行為，可以具體行得出來的動作，存謙卑的心就是指向神的態度，一種願意遵行神旨意的態度。對我們現今的基督徒生活而言，就是要求不是單單局限在教會生活中，還需要我們實際地行在現實生活中，我們的工作，學業及家庭中。

與神同行就是保持與神感通的關係

此外我還注意到，神與人的關係在列祖時期還是不錯的，其中神與亞伯拉罕的關係，更是令人羨慕，經常可以對話，而且亞伯拉罕的順服也是我們學習的榜樣。記得在創18:16-17節中，有三人向亞伯拉罕報了即將得子的消息，轉而走向所多瑪及蛾摩拉，意欲滅城，但在這時候，神竟說：「我所做的事豈可瞞著亞伯拉罕」，這種人神之間的親蜜關係，真使人驚訝，原來人神關係可以有這樣感通，就是溝通的無間，以致神所要做的事，也希望亞伯拉罕知道。我相信這在今天我們學習與神同行也是相當重要，明白神的心意，與神保持一種感通的關係，才可以與神同行。所以，無論何時，基督徒的基本功都是不能缺，就是讀經、靈修及祈禱的生活，這使我們可以常常生活在與神感通的關係中。

與神同行就是活出信仰

現在讓我們再看以諾的與神同行，我們會發現如果將我們一些不切實際的期望放開，原來神所祝福的「與神同行」就是那麼真實的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。生兒養女原本就是神給人的天職，同時人的生命也就是神的祝福。信仰絕不是抽離我們的家庭，我們的生命，而是要我們在家庭及生命中與神同行。怎麼行？就是行公義，好憐憫，存謙卑的心，按著神所交托給我們的崗位，忠心盡職。可能你會問，難道與神同行就是限於在家庭以及生命的和諧中，我們不是還有更高超的屬靈追求以及教會方向麼。不錯，神藉著耶穌的啟示，曾經將傳福音及建立教會的使命給了我們基督徒，但其根本就是希望可以在人與人，人與神之間享受一個和諧的關係。亞當夏娃的犯罪，破壞了人神關係、夫妻關係，該隱亞伯的血案，破壞了兄弟之間的關係。而以諾卻可以生兒養女，安享晚年。其實這才真是神所期盼人過的生活。

總結：

　　信仰如果離開生活，就只是虛幻，只是學說，信仰如果只是宗教儀式，或只是在教會中才得以存在，就是僵化，就是冷漠。與神同行可以說一點也不難，因為其實就是生兒養女的那份關懷，追求和諧的那份赤誠之心。但也可以是十分之難，因為我們已經習慣太多所謂安全的屬靈追求。讓我們可以在神面坦誠，求神引導我們與他同行，在教會，在家庭，在工作，在學業中做一個有血有肉的基督徒。

